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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概覽。由於純屬概要，故並無載列
可能對　閣下重要的全部資料。在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　閣下應細閱整份招股章程。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投資發售股份的部分特定風險概述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
素」一節。　閣下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細閱該節。

業務概覽

本集團為建造業的分包商，主要為香港的公營及私營界別提供模板工程服務。
本集團承接的模板工程主要包括 (i)採用木材及夾板製造的傳統模板；及 (ii)使用鋁及
鋼製造的系統模板。視乎客戶要求，我們亦承接其他建築工程，例如鋼筋屈紮、混
凝土澆注、加建及改動工程及泥水批盪。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按工程種類劃分
的收益明細。

二零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一七
財政年度

二零一七╱一八
財政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模板工程
－傳統模板 147,004 73.7 306,991 81.1 74,100 20.5 38,564 12.9
－系統模板 – – – – 128,092 35.4 51,170 17.1
－傳統模板及
  系統模板 17,700 8.9 64,612 17.1 147,988 40.9 205,713 68.5

其他建築工程（附註） 34,719 17.4 7,024 1.8 11,693 3.2 4,619 1.5
         

總計： 199,423 100 378,627 100 361,873 100 300,066 100
         

附註： 其他建築工程包括加建及改動工程、泥水批盪、兩項涉及模板工程、混凝土澆注及╱或鋼
筋屈紮的項目。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項目的最終擁有人來自私營界別及公營界別（包括政府及
法定機構）。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內按項目界別劃分的所得收益明細：

二零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一七
財政年度

二零一七╱一八
財政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私營界別 123,758 62.1 203,284 53.7 340,532 94.1 266,848 88.9
公營界別 75,665 37.9 175,343 46.3 21,341 5.9 33,218 11.1

         

總計 199,423 100.0 378,627 100.0 361,873 100.0 300,066 100.0
         

我們的唯一營運附屬公司合發旭英於建造業議會的分包商註冊制度（現重新命名
為註冊專門行業承造商制度）下「混凝土模板」類別下註冊。我們的模板工程服務一
般包括根據客戶提供的圖紙及規格設計模板支撐結構、在地盤進行模板架設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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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我們一般聘用分包商於地盤進行鋼筋屈紮、模板架設、模板拆除、混凝土澆
注及泥水批盪工程，我們主要專注於：(a)監督分包商進行工程；(b)設計模板支撐結
構；及 ( c )整體規劃及管理工作時間表及有關工人、材料、設備及建築地盤所需其他
資源的安排。

我們的項目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未完成合約的金額變動。

二零一五╱
一六

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
一七

財政年度

二零一七╱
一八

財政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往績記錄期
後及直至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結轉自上一財政年度╱
 期間的未完成合約價值 92,574 269,333 209,872 509,650 723,255

加：新項目的初始合約金額 358,489 240,835 730,638 504,819 155,002

加：變更工程指令 19,346 79,790 17,661 8,302 6,280

加：因重新計量或工作範圍變動
   的合約金額調整 (1,653) (1,459) (86,648) 550 (48,316)

減：於財政年度╱期間確認
   的收益 (199,423) (378,627) (361,873) (300,066) (188,383)

     

於該年╱期間最後一日的
 未完成手頭合約價值 269,333 209,872 509,650 723,255 647,838

     

客戶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客戶主要為香港建造業總承建商。於二零一五╱一六
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按承建商計算的五大客戶分別佔收益總額
約 99.5%、99.6%、85.5%及 82.5%，按承建商計算的最大客戶則分別佔收益總額約
28.3%、44.7%、36.8%及 28.3%。有關主要客戶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
「業務－客戶－主要客戶」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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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及分包商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商品及服務供應商及分包商主要包括：( i )進行地盤工
程的分包商；( i i )建築材料及耗材如木板、夾板、鋁模板、鋼模板及五金的供應商；
(iii)金屬棚架設備及其他設備租賃之供應商；及 (iv)其他雜項服務如建築材料運輸之
供應商。

視乎與客戶及分包商訂立的協議而定，建築材料如木板、夾板、鋁模板及鋼模
板以及耗材及進行工程所需設備如電鋸、電鑽及其他切割機器可能由客戶、分包商
或我們提供，根據分包商與我們訂立的協議，彼等一般不會提供金屬棚架設備。進
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業務模式及我們的營運－採購建築材料及設備租借」一段。

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
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支付予最大供應商
（不包括分包商）的成本分別佔總採購成本（不包括分包費用）約 32.9%、34.4%、

19.2%及 17.8%，而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
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支付予五
大供應商（不包括分包商）的成本分別佔總採購成本（不包括分包費用）約 76.8%、
74.8%、69.4%及 69.5%。由於客戶按項目基準聘用我們，我們並無與供應商訂立任
何長期協議。於項目執行期間需要有關材料時，我們通常準備採購訂單並送往供應
商。

由於我們主要專注項目管理及規劃，我們通常聘請分包商在地盤施工。於往績
記錄期間，我們的分包工程主要包括模板架設及拆除工程。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
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支付予本集團最大分包商的建築分包費用之百分
比分別為約 21.9%、37.9%、22.0%及 24.0%，而本集團五大分包商應佔百分比分別
為約 66.6%、77.8%、51.8%及 64.4%。

競爭環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建造業議會「混凝土模板」類別下的註冊分包商名
單上有 877個分包商。儘管模板工程行業相當分散，惟根據 I p sos報告，估計本集團
在模板工程行業擁有約 6.5%的市場份額（基於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我們的總收
益除以二零一八曆年香港模板工程行業總產值計算）。

競爭優勢

董事相信，本集團具備以下競爭優勢，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競爭優勢」
一段：

‧ 我們在模板工程行業內歷史悠久且已確立地位

‧ 我們於執行不同建築項目方面往績記錄良好

‧ 我們與主要客戶、供應商及分包商維持穩定及長期的關係

‧ 我們擁有強大且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

‧ 我們有嚴格的品質監控、高安全標準及環境影響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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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我們的業務目標為達致可持續增長，進一步加強我們作為香港模板工程分包商
之已確立地位，並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採取的策略如下：

‧ 擴展我們的市埸份額及模板工程能力

‧ 購入自有金屬棚架設備

‧ 加強人力資源

有關業務策略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業務策略」一段。

營銷及定價政策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業務機會一般由邀請投標獲得。我們的董事認為，與
客戶的關係、行內專業知識及信譽以及過往工程經驗為日後取得項目的主要因素。
我們的執行董事一般負責維持與客戶的關係，並緊貼巿場發展及潛在業務機遇。

我們的定價乃就不同項目按成本加成基準釐定。在準備招標的定價時，我們着
重若干因素，包括：( i )估計所需工人的數目及類型；( i i )項目施工方法及複雜程度；
( i i i )可用的人力資源及資源；( i v )客戶要求的完成時間；( v )預期所需的任何進一步
分包工程；(vi)承接工程的整體成本；(vii)過往向客戶提供的價格；(viii)現行巿況；
( i x )招標文件所述規格；及 ( x )與客戶過往關係及日後取得客戶合約的前景。有關定
價政策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客戶－定價政策」一段。

控股股東

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
使而發行的任何股份）完成後，葉志明先生及銀濤企業將共同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之 75％。銀濤企業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由葉志明先生全資擁有。就上市規則而
言，葉志明先生及銀濤企業為我們的控股股東。葉志明先生及銀濤企業各自確認，
其並無持有或進行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或可能存在競爭的業務。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我們的控股股東葉志明先生為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董事會主席。有關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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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及財務數據

下表載列往績記錄期間之主要營運及財務數據：

（除中標率及財務比率外
以千港元列示）

二零一五╱
一六

財政年度╱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
一七

財政年度╱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
一八

財政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營業績
收益 199,423 378,627 361,873 300,066
毛利 27,481 29,539 53,402 45,534
除稅前溢利 21,708 21,956 44,712 24,978
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8,072 18,359 37,222 18,845

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22,008 22,910 45,562 25,822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821) 24,897 12,787 (20,118)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7,884) (298) (3,444) 3,66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535 6,996 10,877 (14,3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170) 31,595 20,220 (30,847)

中標率
提交投標次數 18 30 42 27
中標次數 5 5 16 6
中標率（附註） 27.8% 16.7% 38.1% 22.2%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總值 96,529 142,942 201,378 184,458
流動負債總值 45,006 73,124 95,705 61,281
流動資產淨值 51,523 69,818 105,673 123,177

主要財務比率
毛利率 13.8% 7.8% 14.8% 15.2%
純利率 9.1% 4.8% 10.3% 6.3%
權益回報率 34.9% 26.2% 35.1% 15.1%
總資產收益率 18.7% 12.8% 18.4% 10.1%
流動比率 2.1 2.0 2.1 3.0
資本負債比率 27.9% 52.2% 33.0% 17.0%
利息覆蓋率 211.8 28.3 76.7 40.6

附註： 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各年
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中標率乃基於提交投標日期計算，而非獲
悉投標結果的實際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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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由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約 199.4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
度約 378.6百萬港元，主要歸因於兩個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下半年動工的大
型項目於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進行大量工程。產生自該兩個項目的收益於二零
一五╱一六財政年度及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各年分別約為 53.5百萬港元及 247.7
百萬港元。收益由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約 378.6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七╱一八
財政年度約 361.9百萬港元，主要歸因於我們源自香港兒童醫院項目的確認收益金額
較低，乃由於客戶驗證我們的實際工程進度所致，而於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動
工的新項目當中，若干項目均於初始階段，導致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所完成的
實際工程較少。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 249.7百萬港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 300.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自於二零
一八年四月展開的一項初始合約金額約 142.2百萬港元的項目中獲取約 83.0百萬港元
的大額收益，部分被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貢獻
收益的項目產生的收益減少所抵銷。

毛利由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約 27.5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一七財政
年度約 29.5百萬港元，而毛利率則由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約 13.8%減少至二零
一六╱一七財政年度約 7.8%。毛利增加主要歸因於上文所討論收益增加，部份被
毛利率減少所抵銷。我們於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錄得毛利率減少，主要歸因於
受香港兒童醫院項目的負面影響，乃由於有關項目的毛利較我們其他項目的毛利為
低，主要因工人需要加班及在晚上進行工程以趕及客戶C要求的時間表，故產生額
外成本。毛利由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約 29.5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一八財
政年度約 53.4百萬港元，而毛利率則由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約 7.8%增加至二零
一七╱一八財政年度約 14.8%。儘管收益減少，毛利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七╱一八
財政年度的毛利率較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增加。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的毛
利率較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度低，由於受上述香港兒童醫院項目的負面影響。毛
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 39.5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45.5百萬港元，增幅約為15.2%。毛利增加主要歸因於
上文所討論收益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增加，以及下文所討論
毛利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減少。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 15.8%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約 15.2%。該減少主要歸因於一項初始合約金額約為 177.0百萬港元的大型項目錄得
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平均毛利率，導致該
期間的整體毛利較高，及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來自該項目
的收益低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收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率低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利潤
率。董事認為，由於該項目的客戶要求分包商於進行工程時使用非標準施工程序，
項目涉及較高難度及複雜性，因此本集團於投標該項目時設定較高價格，因此本集
團於該項目錄得相對較高利潤率。

有關往績記錄期間的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
料－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現金流量」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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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經營活動
現金流出淨額及改善現金流量狀況的措施

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我們錄得除稅前溢利約 21.7百萬港元及經營活動
所用現金淨額約 4.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增加約 25.1百萬港元，及部分
被 ( i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保留金增加約 15.6百萬港元；及 ( i i )已付所得稅約 10.0百
萬港元所抵銷。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部分由於來自客戶收入的金額及時間以及向
供應商付款的金額及時間。我們一般向客戶授予最多 60天的信貸期，而我們的供應
商授予我們的信貸期一般為 30天。由於信貸期不一致，我們向供應商支付款項較我
們自客戶收取款項的時間為早（舉例而言，我們其中一個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展開的大
型項目（本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項目－手頭項目」一段所披露的項目 P31）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已完成工程錄得貿易應收款項約 20.2
百萬港元，惟相應成本經已支付）。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我們錄得除稅前溢利約 25.0百萬港
元及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20.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i)因動用合約負債（於過往財
政年度自該等合約負債錄得現金流入）導致合約負債減少約 12.9百萬港元；( i i )貿易
應付款項及應付保留金減少約11.3百萬港元；(iii)貿易應收款項增加約9.8百萬港元；
及 ( i v )主要因前段論述之信貸期不一致導致合約資產增加約 5.7百萬港元所致。本集
團將與各客戶密切跟進經認證收益金額及已完成工程，以避免於確認合約負債時同
一項目出現現金流入及流出的錯配。董事認為該項目的合約負債為一次性事件，而
我們並無於往績記錄期就其他項目錄得合約負債。

為改善我們日後的現金流量狀況，本集團已制訂以下政策：

(i) 工料測量師及採購人員負責記錄來自客戶的預期現金流入及對供應商的現
金流出，及為各項目製備現金流量計劃並每月提交現金流量計劃至財務部；

(ii) 由財務總監領導的財務部將負責審核所有項目的現金流量計劃，並將現金
流量計劃提交至執行董事以供審閱；及

(iii) 倘某特定月份出現預期現金流出淨額，我們將 ( a )積極跟進我們的客戶付
款；(b)與供應商磋商延長信貸期（如必要）；及 (c)動用銀行融資以應付現金
流量狀況出現的任何惡化。

有關財務資料的詳細討論及分析，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一節。

股息

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一七╱一八財政年
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我們向當時的股東分別宣派
零、零、1.3百萬港元及零的股息。於二零一四╱一五財政年度宣派的股息已於二零
一七╱一八財政年度結清，我們以內部資源撥付有關股息。

未來宣派及派付股息時，須先經董事會在考慮多項因素後決定，包括但不限於
我們的營運及財務表現、盈利能力、業務發展、前景、資本要求及經濟展望，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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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獲股東批准及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以往派付的股息未必對未來派息趨勢有指示
作用。我們並無既定股息派發比率。

近期發展

於往績記錄期後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繼續專注於發展香港模板工程
業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共有 16個已獲授但未竣工的手頭項目。有關詳情
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項目－手頭項目」一段。於往績記錄期後及直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獲得兩個額外項目，總初始合約金額約為155百萬港元。董事
認為，本集團有能力承接更多項目，並相信樓宇建築的預期增加、政府對增加土地
及房屋供應以及新發展區項目的支持將增加對我們服務的需求，並將支持本集團的
業務增長。基於我們的手頭項目，我們預計分別於二零一九╱二零財政年度及二零
一九╱二零財政年度後確認收益約 495.7百萬港元及 240.7百萬港元。預期確認的收
益金額取決於項目的實際進度、開展及竣工日期以及是否存在任何變更工程指令。

我們已編製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止年度的本集團未經審核
初步財務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三。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誠如本招股章程附錄三所載，於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綜合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為約 29.3百萬港元。我們於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產
生非經常性上市開支，因此我們亦呈列以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該年度經調
整溢利以補充我們於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
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及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的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我們呈列該等額外財務計量乃由於我們的管理層使用該等財務計量，透過撇除
上市開支（其為一次性且被視為並非實際業務表現指標）的影響以評估我們的財務表
現。董事認為，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為投資者及其他人士提供以與管理層
相同的方式理解及評估經營業績，及對各會計期間的財務業績與同業公司者作出比
較的額外資料。

下表載列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二零一六╱一七財政年度、二零
一七╱一八財政年度及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各年度的經調整溢利：

二零一五╱
一六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
一七財政年度

二零一七╱
一八財政年度

二零一八╱
一九財政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18,072 18,359 37,222 29,333

加：上市開支 – – – 14,287
    

經調整年度溢利 18,072 18,359 37,222 43,620
    

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除與上市相關的開支外，直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我們的財務或經營
狀況或前景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並無重大不利變動，且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後並無發生任何事件而將對我們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綜
合財務報表的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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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估計，假設發售價為每股股份 0.52港元（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的中
位數），我們將自股份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我們就股份發售
應付的費用及估計開支後）將約為 91.4百萬港元。我們現時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作
以下用途：

‧ 所得款項淨額中約82.2百萬港元或約89.9%將用作撥付於二零一九曆年開展
的項目籌備成本；及

‧ 所得款項淨額中約 9.2百萬港元或約 10.1%將用作購買金屬棚架設備及相關
開支。

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一段。

股份發售統計資料

根據每股發售
股份0.50港元之
最低指示性發售價

根據每股發售
股份0.54港元之
最高指示性發售價

上巿時的巿值（附註1） 500百萬港元 540百萬港元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2） 0.22港元 0.23港元
  

附註：

1. 股份的巿值乃基於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已發行股份 1,000,000,000股股份計算。

2.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參考若干估計及調整後編製。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二。

訴訟及索賠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涉及一宗進行中的僱員補償申索及四宗工作場所
意外所致的三宗進行中的人身傷害申索。此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發生之意外而針對合發旭英作為答辯人╱被告的 11宗僱員補償申索及兩宗
普通法人身傷害申索已通過雙方的共同同意或申請人提交的終止通知已告和解或終
結。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工人或分包商安排的工人共
發生 27宗工作場所意外，其中 18宗意外可能引致針對本集團的潛在僱員補償申索
及╱或潛在普通法人身傷害申索。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訴訟及潛在索
賠」一段。

不合規事宜

本集團就與往績記錄期內發生的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包括建築地
盤（安全）規例）項下不合規事件有關的十張傳票被定罪。該等定罪導致罰款總額為
117,000港元，我們已全額支付罰款。此外，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零一九年二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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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勞工處於三個地盤進行三次抽查後，勞工處向合發旭英發出六項暫
時停工通知書及20項敦促改善通知書。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不合規
事宜」一段。

風險因素

我們的營運及有關股份發售涉及多項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此等風險可分類為
( i )與我們的業務有關的風險；( i i )與我們的行業有關的風險；( i i i )與香港有關的風
險；及 (iv)與股份發售有關的風險。潛在投資者對股份發售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細
閱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我們認為主要風險包括：

‧ 我們的業務依靠成功投得模板項目，其為非經常性質，故我們無法保證客
戶會向我們提供新業務或我們可獲得新客戶

‧ 我們依賴分包商完成項目而我們的財務表現及我們的業務可能受分包商的
可供應服務程度及成本影響

‧ 我們於投標中估計合約成本，如無法準確估計推行項目所涉成本或任何項
目延遲竣工可能導致成本超支或甚至令項目出現虧損

‧ 我們的客戶基礎非常集中，而主要客戶項目數量如有任何減少，將會對我
們的營運及財務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 我們的五大分包商佔分包費用的重大部分

‧ 我們的現金流量或因客戶進度付款收款及付款予供應商及分包商的時間潛
在錯配而惡化

‧ 我們面對客戶的信貸風險及如客戶無法適時或全數付款，我們的流動資金
狀況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建築材料成本增加、交付若干建築材料出現短缺或延誤及不合格的建築材
料可能對我們的財務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上巿開支

董事估計與上市有關的開支總額約為 38.6百萬港元。約 38.6百萬港元的金額
中，約 16.2百萬港元直接與發售股份發行有關，預期會在上市時以扣除權益入賬。
餘額約 22.4百萬港元（不可以此方式扣減）則於損益列支。將於損益列支的約 22.4百
萬港元中，約 14.3百萬港元乃於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產生，其中約 12.9百萬港
元已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入賬，及約 8.1百萬港元預期於二零
一九╱二零財政年度產生。上市相關開支屬非經常性。本集團於二零一八╱一九財
政年度及二零一九╱二零財政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營運業績已╱將受估計上市相關開
支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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